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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3        证券简称：陕国投A       公告编号：2016-31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3.05亿元认购建信信托成立的某信托计划份额，

信托资金用于通过银行间市场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购买 3亿面值“16

陕煤化 CP003”短期融资券，券面利率 5%/年，交易净价为 100 元/百元面值，全

价结算。 

2．公司通过信托产品持有“16 陕煤化 CP003”短期融资券到期或于到期前

指令建信信托转让。 

3．本次交易标的为 3 亿元面值的“16 陕煤化 CP003”短期融资券，其发行

人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化”），陕煤化为本公司

第一大股东，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上述事项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桂泉海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借壳事项，且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锦业路 1号都市之门 B 座   

法定代表人：杨照乾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亿元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610000100335084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化学肥料和精

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炭铁路运输（限自营铁路）；

机械加工；煤矿专用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与修理；煤炭、化工、煤机的科研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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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煤田地质勘探；咨询服务；煤及伴生矿物深加工；矿山工程及工业和民用建

筑；机电设备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建材销售；气体产品的

制造和销售；火工、公路运输；物资仓储；高科技产业；农林业；自营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

中煤炭开采、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田地质勘察、气体产品制造、公路运输项目由

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实际控制人：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陕煤化前身为陕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过了“两次重组和两

次划转”如下： 

第一次重组及划转：陕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经陕政函（2003）135号文

件《关于成立陕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于 2004年 2 月 19日注册成立。

重组完成后，2004 年 10 月 14 日陕西省政府将原属于陕西省煤炭工业局的“陕

西省煤炭物资供应公司”划转至陕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次重组及划转：陕西省政府将陕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渭河煤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华山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陕西陕焦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的国有股权合并形成现在的陕煤化。重组完成后，2007年 4月 25日陕西省国

资委将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所属的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划转

至陕煤化。 

截止 2015 年末，陕煤化合并口径总资产为 4371.07 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为 413.34亿元，营业收入为 1906.14亿元，净利润为-10.61亿元；截止

2016 年 3 月底，陕煤化合并口径总资产为 4387.90 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为 407.39亿元，营业收入为 379.21亿元，净利润为-10.15 亿元。 

3．截止目前，陕煤化直接持有本公司 34.58%的股份，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

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度第三期

短期融资券 

证券简称 16陕煤化 CP003 

证券代码 041656017 

发行人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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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主体信用评级 AAA级(联合资信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本期短期融资券信用等级 A-1级(联合资信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通知书文号 中市协注【2015】CP【28】号 

发行金额 人民币 35亿元 

融资券面值 人民币壹佰元 

融资券期限 1年 

计息年度天数 365天 

发行价格 本期融资券按面值发行 

券面利率 5%/年 

发行范围和对象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起息日 2016年 5月 6日 

还本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兑付日 
2017 年 5月 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融资券的托管人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2．本次交易标的总面值为3亿元，净价为100元/百元面值。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因“16陕煤化CP003”短期融资券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内公开交易的标准

资产，公司拟以净价100元/百元面值进行交易，并以全价进行结算（全价=净价+

应计利息），合计交易金额不超过3.05亿元（具体金额以实际交易日计算为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为事前审议，因此，信托合同等法律文件尚未签署，具体成交

金额、支付方式等要素以签署的信托合同及公司向受托人发送的交易指令为准。 

六、交易目的和影响 

“16陕煤化 CP003”短期融资券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该券信用评级

为 A-1，风险较小，具有一定投资价值。公司通过信托产品买入“16陕煤化 CP003”

短期融资券，可以按照 5%/年的利率获得持有期内利息收入，进而增加公司的营

业收入。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未发生。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前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该交易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属于合理、必要的交易行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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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易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不存在利益转移。本次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26 日 

 

 

 




